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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44年年度度十十大大劳劳动动人人事事争争议议仲仲裁裁典典型型案案例例

近日，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24年度十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典型案例， 聚焦 “劳动碰瓷” “全员竞
业” “职场霸凌” 等社会热点焦点， 聚焦依法及时支付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合法合理进行病假管理等问题， 聚焦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 女职工等重点群体权益维护， 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代表性， 旨在指导用人单位依法合规用工， 引导广
大劳动者依法理性表达诉求， 从源头预防和减少劳动人事争议发生。

（下转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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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21年11月，孔某入职某企业

管理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月工资
15000元， 公司未与孔某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2022年8月，双方解除劳
动关系， 孔某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庭审中，公司称
其曾多次联系孔某要求订立劳动
合同， 但孔某为索要二倍工资差
额，多次拒绝签订劳动合同。为证

明其主张，公司提交了2022年1月、
2022年4月孔某与公司人事负责人
的微信聊天记录及2022年5月的录
像视频等证据予以证明。

仲裁请求
要求公司支付2021年12月3日

至2022年8月2日期间未订立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0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孔某的

仲裁请求， 一审、 二审判决结果
与仲裁裁决结果一致。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是孔某故意不

与公司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是否
应支持其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二倍工资差额？ 本案中， 公司在
用工期间未与孔某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事实成立， 依照 《劳动合
同法》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的规
定， 对孔某的仲裁请求应该 予
以支持 ， 但根据公司提交的微信
聊天记录及录像视频， 可以认定
公司自孔某入职之初即多次向
其提出签订劳动合同， 但其为谋
取不正当利益恶意拒绝签署， 故
仲裁委员会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诚实信用
原则， 依法裁决驳回孔某的仲裁
请求。

案例2

案情简介
2022年8月， 某家政公司与张

某签订 《合作协议书》， 约定即日
起张某在公司旗下平台进行接单，
接单期间对服务过的客户如有
二次以上的服务要求或服务过的
客户介绍其他的客户等， 全部交
给公司分配派单 ， 不私自接单 。
后双方签订 《家政服务用工协
议》， 约定张某于2022年8月19日
至28日参加公司培训， 经考核合

格后上岗工作， 公司为其记录考
勤、 支付工资。 由此， 张某认为
其与公司形成劳动关系， 公司则
认为双方属于合作关系 。 无奈 ，
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 提出仲裁
申请。

仲裁请求
要求确认 2022年 8月 3日 至

2023年4月11日期间与某家政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张某的

仲裁请求， 一审、 二审判决结果
与仲裁裁决结果一致。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是张某与公司

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 ？ 首先 ，
公司与张某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要件； 其次，
公司与张某虽然签订的是合作协

议， 但从合作协议及用工协议的
内容看， 张某接受公司的培训和
工作指令， 为客户提供服务， 且
需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上述情
形均表明张某在工作中接受公司
的管理， 从事公司安排的有报酬
的劳动； 最后， 张某作为家政从
业人员， 其提供的劳动属于公司
的业务组成部分。

综上， 张某与公司之间符合
建立劳动关系的全部要件， 仲裁
裁决是正确的。

案例１

案情简介
2022年7月25日， 马某入职某

体育用品公司， 双方订立为期4年
的劳动合同， 约定其担任商品部
副经理职务， 月工资由基本工资
9500元及绩效奖金 4500元构成 ；
马某在每月收到工资后， 如对数
额有异议应在3日内书面提出， 否
则， 视为本月应得各项劳动报酬
均已结清没有异议。 2023年2月22
日 ， 双方解除劳动合同 。 因对
2022年12月份绩效奖金金额发生

争议， 马某会提出仲裁申请。 庭
审中， 公司称马某当月绩效考核
未达标， 但未就该主张举证。 此
外， 公司称马某未在约定时间未
就薪资提异议属于认可。

仲裁请求
要求公司支付2022年12月份

的绩效奖金差额2250元。

处理结果
经仲裁庭调解， 公司向马某

支付2022年12月份绩效奖金差额

2250元， 马某撤回仲裁申请。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是某体育用品

公司与马某关于工资异议期的约
定是否有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
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劳
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
发生争议的， 劳动者申请仲裁不
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
间的限制； 但是， 劳动关系终止
的， 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

一年内提出。” 工资异议期的约定
显然较法律规定的内容限制了劳
动者追索劳动报酬的权利， 系公
司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 排除劳
动者的合法权利， 根据 《劳动合
同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双方就
劳动合同中对于工资异议期的约
定并不产生效力。 最后， 用人单
位对劳动者工资支付情况负有记
录、 保存及举证责任。 公司虽主
张马某2022年12月份绩效考核未
达标， 但未能就此举证， 应承担
不利后果。

案例3

案情简介
2021年5月， 邓某入职某置业

公司担任客服经理职务，合同约定
其工作地点为“北京及因履行职责
需要到达的工作地”。此后，其一直
在北京市工作。 2022年5月9日，邓
某将其怀孕的情况告知公司，公司
于当日通知其调岗，原因为其2022
年5月5日的日志内容与2022年3月
15日的日志内容一致， 存在作假，
要求其于2022年5月10日8时到河
北省保定市办公区报到，但未明确

新的岗位及薪资福利待遇。邓某表
示愿意在产假结束后去保定上班。
2022年5月13日，公司将其解聘，理
由为因其未遵守公司制度，工作日
志作假，不服从工作安排。 双方因
此发生争议，邓某提起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要求继续履行双方于2021年5

月28日订立的劳动合同。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邓某的

仲裁请求， 一审、 二审判决结果
与仲裁裁决结果一致。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是公司与邓某

解除劳动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 规
定，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
动的， 用人单位应当予以减轻劳
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
动。 本案中， 公司仅以日志内容
一致， 便认定邓某存在作假行为，
缺乏充分依据。

同时， 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
工作地点及工作岗位属于对劳动
合同内容的重大变更， 应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 公司在得知邓某怀
孕当日即通知其调岗， 要求其于
次日到外地报到， 明显增加了邓
某的工作和身体负担， 且未就调
岗事宜与邓某协商一致， 亦未明
确新的岗位及薪资福利待遇， 该
调岗行为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 ，
邓某拒绝调岗不应定性为 “不服
从公司安排”， 公司将其解聘属于
违法。

案例４

案情简介
2005年8月入职的袁某， 与某

实业公司订立有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该公司规定， 病假员工拒
绝或不配合公司对病假真实性的
调查 ， 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 。
2020年7月， 袁某发生工伤， 停工
留薪期期满后， 其前往居住辖区
医院就诊并由该医院出具休假证
明。 为此， 公司两次通知其前往
指定医院配合公司对其病假真实
性进行调查， 袁某均予配合并均
证实其病假属实。 此后， 公司又

先后七次通知袁某于指定时间分
别至另外两家医院进行复诊， 配
合公司对其病假真实性进行调查，
袁某不同意。 2021年2月， 公司以
其不配合核实病假真实性、 严重
违纪为由将其解聘， 其向仲裁委
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要求某实业公司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12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袁某的

仲裁请求， 一审、 二审判决结果
与裁决结果一致。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是袁某未按某

实业公司要求到指定医院调查病
假的真实性， 是否构成严重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 劳动者患病或者
受伤时， 基于健康权的考虑， 其
享有自主选择医院就医的权利 ，
以便病情或者伤情得到及时有效
的控制和救治。 用人单位享有用
工管理自主权， 可以适度开展病
假真实性调查， 但应统筹考虑劳

动者就医的现实选择需要。 本案
中， 首先， 袁某在停工留薪期期
满后， 根据其伤情、 地区医疗现
状， 至其所居住辖区医院就诊符
合常理； 其次， 袁某先后两次配
合公司进行病假真实性调查， 相
应的诊断结论均证实其病假属实；
最后， 公司多达九次通知袁某配
合公司核实病假真实性明显超出
合理范畴。 综上， 公司在未有证
据证明袁某病假存疑的情况下 ，
以其不配合调查为由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 构成违法解除。

案例５
员工未到指定

医院就诊不必然构
成严重违纪

用人单位对“三
期”女职工调岗应合
法合理

劳动合同中关
于工资异议期的约
定应属无效

故意不订立劳
动合同索要二倍工
资未获支持

以用工事实认
定网约家政工与家
政公司关系


